
費用全免

地址：新界葵芳興芳路223號新都會廣場二座辦公大樓12樓1201室

電話 ：23667222  傳真 ：23667262

電郵 ：oprs@hkcys.org.hk

1. 就讀於參與本中心的幼稚園或

經兒科醫生、臨床／教育心理學家或社署認可

(一)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6歲以下殘疾/特殊需

要的兒童,並且: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弱能兒童

學前服務系統申請相關

的專業人士評估後，由家庭個案社工、醫務

社工或指定個案服務單位社工轉介至社署

服務的申請人。

正輪候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三) 第一層支援服務

評估；或經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

專職透過「兒童觀察量表」評估為有特殊

評估為有邊緣成長發展問題；或經本中心

需要的兒童。

(二)到校學前

在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登

記輪候「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的申請人。

康復服務輪候者服務

幼兒工作員。

2.上述兒童的家長／

照顧者及教師／

服務使用者如欲終止

服務或退出活動,可向負

退出手續

責工作員提出,以便按

個別情況處理。



透過中心跨專業服務團隊

為不同程度殘疾／特殊需要的兒童

為家長／照顧者

對有早期特殊需要跡象的兒童進行篩檢／

評估；到校個別／小組訓練及支援；班本觀察

／評估及支援；中心為本訓練。

為教師和幼兒工作員

提供專業諮詢、講座、工作坊、研討會、

班本支援、評估、示範及個案檢討會議。

提供培育有特殊需要的兒童知識及技

巧上的支援、諮詢、訓練、講座、

工作坊或研討會。

提供以下校本綜合模式的服務：

1.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提供早期識別及介入服務；

使他

家長可直接向幼稚園的教師或其他專業人

(一)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

經由社工或康復服務單位的工作人

員轉介至社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輪候者服務

社署透過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將申請人的資料

(三) 第一層支援服務

請人提供服務。申請人無需另作申請。

轉交本中心，中心職員收到資料後會主動聯絡申

服務及提出申請。

員查詢，或直接向本中心了解

9:00am-1:15pm

一 六五四三二 日及公眾假期

8:30am-5:15pm

中心開放

另按服務需要，個別活動亦會於非辨公時間舉行。




